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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为产品运输或者销售进行的包装或者展示；

3.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粘贴或者印刷品牌、标志、标识以及其他用于区别的标记；

4.简单的上漆、磨光和分装；

5.其他不属于属性改变的情形。

对医疗器械产品，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，即属于在

中国境内生产，可声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。

（3）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的，投标人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

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（指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包含

的全部货物、服务产品）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%以上的，还应当提供《关于本国产品成

本比例的声明函》。未达到上述比例要求或未按照上述要求提供《关于本国产品成本比

例的声明函》的，不享受本国产品的支持政策。

（4）中标人提供的本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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